
湛 江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经开区人口和社会事务管理局，

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，市直有关医疗机构：

现将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“护理费”等 173 项修订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〔2024〕20 号）（见附件 1）

转发给你们，一并提出如下意见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修订“1201-护理费”等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172 个，

修订后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按文件要求平移，不调整价格；

修订市场调节价项目“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”1 个，共修订医

疗服务项目 173 个。勘误“331701007-2E 深板层角膜移植术”

和“331701007-3E 角膜内皮移植术”价格。

经整合，形成湛江市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汇

总表（2024 年 9 月版）（见附件 2）、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表（2024 年 9 月版）（见附件 3），按省的工作部署，自

2024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

湛医保函〔2024〕30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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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级医疗机构应严格遵守明码标价规定，规范收费行为，

做好价格信息公开工作，保障患者对其就医全过程价格信息的知

情权，并自觉接受群众和有关部门的监督。各有关医疗机构如开

展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项目，按湛医保函〔2023〕238 号文要求

履行备案程序；开展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要求另文下发。

三、各级医保部门和医保经办机构要按规定做好政策落实工

作，加强对辖区内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项目执行的指导和监督，实

施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向我局报告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“护理费”等 173 项修

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

2.湛江市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汇总

表（2024 年 9 月版）（电子版）

3.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（2024 年 9 月版）

湛江市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8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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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医疗保障局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市场监管局。

湛江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8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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